T AR R D E A E B
1145 By % $1025

i +
TEFRE BFCE
w2

TEFRE BALR
*4@1AWW# AT RE(REDTE > At AR
A& 127 29P Z @ BFh it H) o™

a0 <

WAL RE R *?ifﬁp%ﬁy\fﬂfﬁ'%@#\a VZpAR-F- 2L
34}4:54”B%ii‘)%’%' j%‘-j_&«f‘é"‘/,,\y‘:—u"*,?
i o

a2 HAp2 REw o

AR ATAR G AA AL f o DAL Y P
AeTFdp o e RFEJIFFAZT R AL -
F%@ﬁiﬁ%@WO

Famm R AT R A Ad R R B
%\JL%~ﬁ4$~Mf°£$fﬁmbﬁi
P REEER BLGENE -

¥ o
H;Pi

FERHFR BB

P
7z 2d
"N ARREIE
RN T ERERR B l{tﬂ‘;’%%‘}g’!—»/z‘ o ¥30 R4
2R e A

‘€*ﬁ*i BeAe F 2% F 32 et A
e et 2 s Firde 5Ty
% 2591% ~ % 2601% < g\i’ EOBES % 260
%‘Nwﬁ%»VW$@Jﬁ’ﬁfF%1%-ﬁﬁﬁ-ﬁ
ﬁ@’ﬁﬁﬁiﬁwﬁ i

‘%‘ﬁ#ﬁ;
Jd
3‘/%‘_\
g
i
L&
ol

N

z’ﬂ;‘é T;Fsﬁ %
22 EMGE
Mg 4 o B RIRERGZ 2 EM GRS 2



=3

2 EMGE L2 RTF] 1"33’3/77\7}9136’&’—:1?3,éﬁ~*ﬁﬁf
?ﬁ@%ﬁoﬁﬁ’@%%ﬁﬁ¢%<Tﬁgﬁa> L SE AL
2w E R hd (T HBAE) RARIIZEL0? 21 P 137540
A BB DM E00-00005Lp * B (THEE D
m)’ﬁi%ﬁzwﬁwwﬁm$a‘00300%m%¢
I (Tvﬁau,*i’ SE) R FIRAAR 2w kRa 3 g RF iR
- o 2. B Ag000-00005LF @ £ 31482 (T
>,f%£ﬁﬁaﬁw@3ié@@%w<fﬁgi
*Z@%W(T#miﬁﬁw)ﬁ%’ Hﬁ”
(T k) 16,0007 » £ HAe AR A &
WETRFFE o pPaaepr t114237 18p 2 B sc2
ToRyE R L FE 2R E R At B B~1F
BE > HERALTEAF EF BA TR
) B tamliEE R o BT HE L H ARG
EEF oGFRERZEFIRTTE (e
) o % P BELF TR K TS AR ihz 2 R
ﬁa;épﬁgﬁpgﬁ@h,gﬂﬁﬁﬂ
TR R R VAT Y > RIS FREG 2
T - FFRARS - BB I L] o Bl B
HATP IS FINRAE P RBHEE O B A
FRIGREZE > REFEFRRFRLEE B e Ly
ZAHFR - K0 P bl NE WS F 255 F 1
23T F 2 o ik iE % 43615223 ~ %4360 % 29 R o
WOIERRARRE TG R o B0 BRI AFARRE R BP G
T\éﬂaﬁ?@xf@* HEFRZ16,000~ > 2 pA=T R E AU op
AT P HEFEJFNFE AL (AREET
F) o f@t114237 189 4 fe A w BAp e 2 2 2 &
F oA F ERLIF L RAEED 250~ X JpIR EP
Bl BERIBE T RIZ2],2007 0 B o 2 B 8
B BEERTAR 0 p RIETF o

N~
AN

G T Boov T T oM oSN BEOTR 4 M
M-

<
>
‘a.

1+
I
A
B

~

5

[ut®

[

* K
Iﬁ

|

ETTRS
(m

™ -\

El

Tl N7

- =+

2 b
o~ wmfx ;}; E‘H_

& ¢
\\1&‘_
\ —
o

}\‘
*‘g%“;‘/‘\"w
T e p Ak
- e
rok®
Iy

= 3w
3
‘\‘Il

24
120

’-'\\

A4

S



A EIR A
BICZ A% D AALETI13E10% 21 p 13404 3F » B R E
zﬁﬁ,r;ﬁiégﬁ%,ﬂ%zi_m#ﬂm%£ﬁ¥

Bt AL S ET2Z AL AR R AL D AT AR LB
; * A LABEFEE o * F X

A EL AL PR ) &/

N ’El"q{#ﬁ )J-—l 41

@%ﬁmuzﬁﬁﬁiiﬁﬁﬁﬁi%“
B A LARE g4 :

@
Py
= 4l
FIS
=|
[N
/w
B W

=
@ﬁﬁﬁﬁ4§4ﬁﬁ @%6
ﬁ#ﬁ%%?w&-g’?,%*wﬁ HEL A 2 T A2 H 18
CEIEZ 2T R AN TG P o g FE A
%pfﬁaiiﬁﬁ’ﬁﬂiﬁﬁﬁﬁiﬁg NEFE
£ 5 2TTE w0 B2 f ﬂ@o*~%%$4%u$%iﬁﬁﬁw?a
ZEF PR ERELT o w- P RFIENF o ARE
WWH Ak W7 @%i%ﬁﬁiuxﬁzh%ﬁiw_
MB%KJ#“i SPR) o ¥ 0 R AR R ]S G AP
o R RE KR defEE 2 F IR R 2 05k
;f(ﬁ;,4§+ﬁ);4i+, 3O3R 0 TR P 2 ;F,*- s gt L BE
SEZ R P REFEZEFERRE § ﬁ%Eijg’
Bt ESEP R PREZTETY T HEF o A
’@m@ FER BRI L ANTEREPEPZE
%ﬁ%é”’“i?ﬁﬁ ko BEPEEF 0 Rd XEF

>~
> T
)\

N

T NS AT
mwoo. (Y
*EE&

|

E\
*1\



PARILEP BEEF R RIFERFETT LR 0 &
,W$¢W ‘ﬁmﬂFﬁﬁhw—pW%Fﬁ?&ﬁ’B%ﬂ

[ lﬂg)??; FEF A E (BB iEm10lE R S FF %1246
%ﬂf La SR
H@ﬁ’%ﬁ*~%%¥“”mﬁﬁ  ERET DR T
%EEEW%ﬁHﬂ%4%iiﬁ§%’$%#ﬁ*$
PR E SRR (THB2 ERE) gRIAIAT G E L Fe
vs M ‘7%”7“5/%%%4?5%1 L~ A ?,‘}in%\»ififi L (ALY
132 17F ) )a B e ﬁl’_,&}‘?ﬂi LR R s E %
%ﬁwé.ft(ﬁuéam;5%v>,amyvgﬁ?'%x
PER (ML FET) AN NAZFTFRIRTLRE
ﬁ ‘%ﬁiﬁﬁﬁﬂkiiﬁiﬁ’Pﬂ%iéﬁiﬁﬁ

.\1
a

N,

o R s p Rt | R o S RITE TR L
PR A S T FE A Pz By TR AL BB LT
AWeT TERER G > TRERE S ESAEL 0 G R

-
&
S
SN
DO
D
Ol
=
N
NN
\S
\\\ﬁr
=
-
N
st
’})_‘5
on W%
pN
T
_"
i

¥

el
g%@%&’ifﬁﬁi
A

#ﬁﬂwﬁﬂafa@%
%av% (A% %847 )

5 (A% %1652 166F )
fo PRl Xm0 2

RET ARSI EY A%
lz;ﬁ_uﬁﬁiggﬁé‘ #g;rﬁ

b AN

R R 2 A A o (S 20 T H

-

J9
O -l

—

(N
[¥N
g
*1

N
.

P G EBEF GABAL EHZFTIHHR R kLB
iFT:n »{lawlﬂjl,? THBEBEFETIHRRZ > BRI AEBER
A5 2 AT R B SRR TR o L Rk 4

|

-—\\

Ty
=3~
T

%W MBFhAE IR L Y T



PR RARTFn A2 IV EPEF MR ERET
ﬁ(iﬁéﬁrm*)’ﬁﬁsiﬁﬁﬁ jk%i§%%
RFHEK O AS > FEVERFEIIEP > BB ICT A5k
AR TR T iﬁﬁ%ﬁbié?ﬁox@%%lﬁ
STIRSR B Y & %Wﬁ@@ﬁi&é(Tﬁ}i&é
Hibzefo: P3agpz (o #r (FFIBHEF32
ﬁ@’%%H$¥HHE%3§%171Wﬁ)iF%T
é’ﬁéwfnﬁ@W4ﬁﬁﬁ’i£%£%%%ﬁ' ------ o (2)--
B3 Ak 0 B 2 Rl (2 FEY L) #‘r“f
[Feeeees o | BT VI ERBRIARFFIAG L LBEM AR
HE R T R AR T kO AT

j\\\

—\

B
Wﬁ?WE(i%ﬁé%wTiBQE)’§W£&t£bﬂ%$ii
BB R M B R HELF B S Bo
?ﬁH%w%v%(ih'“m1j),{%ﬁziﬁﬂﬁ

@naﬁﬁﬁ¢w$%mh%gﬁﬁf’&ﬁﬁﬁifzu
LEF BT A L Bt AR kSR
LTERRFOIFAL SRS FERGERD AL BEN
J’ﬁﬁﬁﬁﬂﬁf&“@%W’ﬁ@%a%ﬂjawgﬁ
M- H{HITR > 2 BELF HMGET o8 BARE
4phmﬁi@%ﬁﬁ@&ﬁii#ﬁﬁ,@m%am’w
FEPR FLIGHE o
Elfsepmnfl B ke £ 2 4m2 B4 2 7 Ra 22
BHAIRLEF MREAFERAHF A RIFLARET =
FETPE S S A @ ARG EFFFPN > RERFL 06 B
ﬁé%%‘%*%b%@ﬁﬁ’@%%%%ﬁWZ@iﬁm
T o AR ARERG RGOS ERRE SRR
ER MEEE SN N SR EE TS R L
Tl PAELFEERE IR 2L FRIOBOT
AR R kS P R PREFEE RGO TR LT
HM e B2 A2 34 HFREflp 2 X
Tz dd o A RAF IS ATRE TR SR o JEA 0 B



FEFmEARFL AL E R R EIX 3R T
LI RBET A EEM A F?‘T\*’L 2l SRRy SRR ) RECE
TARF 0B @:ﬂ%

@~ dAk g A i fAET g =K REET R
\@Fﬁviﬂ s w AR ”%?%4?;&%;ﬁﬁ%

A EGRL G YRR RTCRZ G o R YRR
» R E %’3213'%%21@ RSB TAE TG PR oo fEE TR

FE T VIS S I SUE S TS A S

(ﬁ%%&ﬂ%ﬂié_*%8%%,hn%%%%)°:H%§

FACHP LTI A EN AL EN T £~ Tt
‘F!T  F IR E - i?’;l%;‘i’ FAOTECHE T H BRI A E R
ER222IEF2R TGP o 0 BT AKRTFIAY KA
LERE T TSR TR - F R R
* 21,250~ E i Ep R st st 455 L2

RSP ) 2B ifRF2 G hEEE (AEFITTTLTY

¥

PN

3
4
)
T
=
=

'Y

ARV ARIAY - & &
AF RIS RN P REGHE B [T LTy
%‘LE“‘:’* 53,000~ > 12 F 51,500~ » ¥ F£HR 5250~ »

LHFR RIS LR ESF 2 f B EITE - 7 %
PHTC e ARFAG T Elch 0§ TRPLREL
7R 508E (ARENIBIUST) » LR A G

L PANESE N2 4 ﬁj,b%?ﬁiﬂﬁﬂ,ﬂnﬁgﬁkwi,{
A ERRFZp RIS FERS Y N2E2Z A E3
(Afad %3517 ) 2 PR L EAL 2 mf* 8 2T
PRRE R 2221 RO 2R T BRI F EON TR AT
2 B3E 52,0007 5 St 2 A B ATHEZ I TR E R
Aa\l TH0 18 » HFcZ A T L B R G

02,0007~ +1,500~+250~=2,750~ ) -

=\

;7
AEBEFRAS L kERARGFDRERHE o A LBEM
wig F v 516,000% » @ % E Rz L B R
SAFAHN S RFIAE LR REA I R RE R E

¥

F5A

N



iy

BERS »wEZGREIFEML T g2l 2 p
2P RF L ANEEF ARG (MR TRZ
T LM EWEEE o A AREFEE R x%ﬁf SN A q
i:”%;f‘r",ﬁ% SRR S ES(HES A 2 HY AIE 2
¥o(prg e g3 ) B a,500~ &R BT
TRRALBEFPHERX AL ETH. 35E (A2
E%8OF ) PP T AEBEF N E R RIS 2 M BKGE

& 515,500~ -

&?J’%ﬁiiﬁ@%ﬁiﬁ/

23, 750~+1b, 500~ =19, 250~
Flo ¥ HER -

BRE > AR R BEFLIIFTREGE P
Rz A2 06 0 A AR RE AT ]13£ 127 1
6pFdd st (FAREF2TT) S RLZLLAT R
AR EH220EF278 ~ 5233w 1w E % 2030F 2 4R
T AMERFTEGRAII3ALIZ2Y 1TP 25 W P ok > 2%

= 15 W&ﬁ~ﬂﬁ?\’ﬂ%r%°

cIERP AT R R EET R EEM GRA A FREL
FEH19,2507~ > 2 p1I3#E 127 ITP AT F P ok > 438
S LY N L PRI LR BN SRS I RS LA 5
Fo FREA S RBIHW o

R AR D BRZAGHERRL N Fir A KE T 0 @
ESNCE T SUNE 3 SR S e I
?%’@ﬁaﬁy%’%%ﬁ%;ﬁf’ﬂfﬂwziﬂ

FHrY23HA > B I e AERBREFN AL L D3
%ﬁ??%no”ﬂ%ﬁ?F%féfﬂiﬁﬁﬁJE%’

H ¥ s T\‘H‘Zﬂ ‘e £99,010~ » £3+< 5 3 £ 100,000
7L o 7‘::-\1«”‘ ’ ‘é % ')”Z’}Ef'? w2 M GHEAE 7T a g\pq D
FCZ R 8425100, 000~ o

CREIRI AR GER RS AL R AR

CASS



D EARR L B LR §
iR S W2

@Fﬂ%%&’%ﬁ$;
N ERF LSRR R BT E
04 B 5 F F 53285241, -
EETANJITHBA S FNT YT ERY
AR EARB EAL D - &R @Lﬁbﬁﬁ'\
f&;’i&ifﬁg@ﬁio; Y TN
B~ RSP Y o= W E = %;é% v ;ﬁ—}&ii’%iﬁﬁéfiﬁi
;irﬁ@%%ﬁﬁﬁi’ﬁﬁﬁuiﬁﬂﬁQUCw%9%;%5@ﬁ
3T 22 R AR B3R P o F R A R
ARUFEE > v L ERPHY e AL (&)
TEHAFH > BRI R E ALY G R &*zA

b
s
?w'li
\‘Q..

%rt
=2
=

Ty
\I\?

B % Fp o X0 F L ﬁ%ﬂ%¢ﬁ%ﬁﬁflk%gi&
HARR FRdd s B AT Eagﬂw@@%’%g
= F3R06£ 6 26 p JF 243 509600243045 3 B P Fx o 4R
FAEODPME R A TR LR & T gl ﬁ;%i* T8 7
R TR By FEp b T RETAFNL-F -

f
;éavﬁgqébwﬁﬁg%@&?%H?W*N$$f$“

S AARIFH BB LD DUR PR L
BEZF191E %158 lxi%ZOf';“liﬁﬂ\Q””ﬁﬂgif’

AL

Cgd S i Bhpmi i vREr BF2RTIEEL 2
]

R F"—’;:}%&,EJ:A oo R P o pAINL BEF AR
P W d AR BE F;zoflﬁaﬁ%’i'}ﬂﬁﬂ’. fu$§§35_—|.3
9~992115~1292 174~ 180-12

261 - muﬁlfiw%v»?%<7ﬁﬁiﬁ% ’ﬁ“

FEP BRI RREEZETF 3 e WERE X TR R

Fe



m‘ N

7 s

3
%

2B R gA 0 BT 2 i A HE kT g
AT G FERBH AL T ER RS A Y
(AFaX 5472487 ) " plizw B Rz 2 W81 5 0 B2
P @ﬁkwﬁﬁiﬁkgﬁiiiﬁéiAﬁﬁ%E‘#
E RGNt St Rtk 2k T

. ,

d ERBHPEEL TR YT F
LERE (ARE 13417? i
S R EEP R LR AR
5 B

2z

2
=3
Y
d
F
\ W&
?
W
=i
4l

W3
W

A EFRFE o BGRED 5
TR AR AT T EWARN 2 ]
517 %1302 %2005 % ﬁff\viﬁiﬁﬁ £ a
%5? PR ZBE o X HILE g

2

N

S
R R, RN

hpan)

=

\1:&’

=

o

\fg\

pre

P

N

2 T
e

=\
W

P om S i

ﬂuﬂmfxga
oL .
RN B
N DY
= R\*—
0 P
Y : i},\a.
e >
. § s -:‘_\
¢ .
= &3
. @
P X
3
. “}Q:
B!

=
okt
o

i

o TE gk ow >
'3

E
,‘t = A R S

LS}
N
14\\
)
& B 4t
]
L

-

W
HI NS SR T S

\\
LS, R}

N
TS
THE
g
T,

@\

flgi 5
: N “»k ‘=,

S

5

|4t
PR G
W
.
RS

w

o

=
A
X
3

%
pe
7
T

X

¥
S

o3
Pl I R
_:\\:_

oA
.
jhp > R
(Q

w
s
-
oy
o

AN
"
wh

=

WO W
e
R e
§§§m
Ny 5
5
v
Ry
W3
\,
A
o
ot

5

yeale
Sﬂiﬁ
S

-
F}-
/w

W
T
£
N

Ne
¥
I3
@ g
RN
3
i

>
e
s

|

AR oo 7

B4 B ﬂ\rmaﬁ"i%%é’a
Rellde 23 520488 2 > &
ll,L
i

&
ol

4
Rl
=

“

T,
b
>

I

N
=~

T B
BRIl

-

Edgpm B33 o
iiﬁ%%ﬁ’@f”ﬁii
2 MBS o a?‘*l‘m’uﬁ’

SR BALRR R

=
H\
uo=hou W

T B S
=l

[=nd

I

Ay
gﬁﬁ ‘&\
1!
-
uxs
(“
&

>5- M}

LB RCE AT A L TR D

AR



ﬁﬁﬁim%,éwaiﬁﬁéiﬁmﬁim%in@%ﬁ
THBERET HRRED L ELLFREEFRTLL BERE -

SRS AR LR TRIEE R S 223 3R R BEE I £t
o EARFHE REALREIARTE IR - -
o B AP o

L ~x AERFEFFDGREY JIEFDASE 0 BT
436752 198 1R T AaBEmIFR T :

oo ¥ gtz AyrREo R A - FMEIEA o R F T

TR RAAERAFLIRLE S ¥ LW R R FIOG
1,000~ » € ABn A EFaiE $719F R 2 /& F
§ AR DIV AR R o

BE \f*gg AEHRFLZ 2 AT - 30y Bd - FREIEA R
B2 F A RILY 0 gl ¢ o

v i: EY & 115 = 2 3 D p

BLgiie 2 F A W

P RGER R AT

NEFHE FA361F 2 24% 278  HAIT R B2 v ug R

L aed s A E L2 0

Yot A B R JE AR 20 pow AN R T

FAP R AT ER2ZFE L2 AP ERARTHETRLR

HAG EFEL L BTG 2 Y (R BE T2 A

Bt A ) o

-~

i = EN 7] 115 # 2 ! 3) 2
Fr 3a®

r<$"175J_177p )

> ( S LT 1,500
Ao FECRR CFED 14,5005 0 EHN A AT R
79~ 1871 189F

o
—
[e]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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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鳳小字第102號
原      告  
即反訴被告  葛政宏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魏銘毅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萬玖仟貳佰伍拾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本訴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被告負擔，並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反訴原告之反訴駁回。
反訴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反訴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萬玖仟貳佰伍拾元為原告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事項：
壹、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59條、第26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法第260條第1項所稱之「相牽連」者，係指反訴之標的與本訴之標的間，或反訴之標的與防禦方法間，兩者在法律上或事實上關係密切，審判資料有共通性或牽連性者而言。舉凡本訴標的法律關係或作為防禦方法所主張之法律關係，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同一，或當事人兩造所主張之權利，由同一法律關係發生，或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其主要部分相同，均可認為兩者間有牽連關係。經查，原告即反訴被告（下稱葛政宏）主張被告即反訴原告（下稱魏銘毅）於民國113年10月21日13時4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肇事車輛），行至葛政宏所有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街00號建物（下稱系爭房屋）時，因未注意車前狀況而不慎撞擊停放在系爭房屋前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車輛），致系爭車輛往前碰撞系爭房屋鐵捲門（下稱系爭事故），造成該鐵捲門（下稱系爭鐵捲門）損壞，支出維修費用新臺幣（下同）16,000元，爰提起本訴請求魏銘毅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嗣魏銘毅於114年3月18日以葛政宏係經訴外人即承辦系爭事故之員警董乾弘之教唆，違法取得其姓名與地址等個資，對其提起前開本訴，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下稱個資法），顯係敲詐勒索，侵害其權益甚鉅為由，當庭提起本件反訴，請求葛政宏負損害賠償責任（本院卷第84頁）。經核，魏銘毅所提反訴與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雖屬不同，然二者於法律上或事實上關係密切，審判資料及證據亦具有共通性、牽連性，可相互援用，應認二者間有牽連關係，得利用同一訴訟程序一併審理裁判。準此，魏銘毅提起此部分反訴於程序上自屬合法，應予准許。
貳、再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此依同法第436條之23、第436條第2項規定，於小額訴訟程序亦有適用。查，葛政宏本訴起訴時原聲明請求魏銘毅應給付葛政宏1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第7頁）。嗣於114年3月18日當庭以基於前開相同之侵權行為事實，追加冷氣管線受損之請求金額5,250元，並擴張聲明為：魏銘毅應給付葛政宏21,250元，及同前之遲延利息，核與前開法律規定相符，自應准許。　
乙、實體部分：　　
壹、本訴部分：
一、葛政宏主張：魏銘毅於113年10月21日13時40分許，駕駛肇事車輛，行至系爭房屋前時，因未注意車前狀況而不慎撞擊停放在系爭房屋前之系爭車輛，致系爭車輛往前碰撞系爭鐵捲門，進而發生系爭事故，造成系爭鐵捲門損壞。又因系爭房屋之冷氣管線係裝設於系爭鐵捲門上，為維修遭毀損之系爭鐵捲門，須連裝設於其上之冷氣管線一併更換，合計支出維修費用21,250元（金額明細如附表所示）。為此，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訴，並聲明：如前開變更後之聲明所示。　
二、魏銘毅則以：對於系爭事故其有過失不爭執，但葛政宏並無提出系爭鐵捲門於發生系爭事故前後之照片，難認系爭鐵捲門受損維修乙情與系爭事故有關，且葛政宏應向肇事車輛之保險公司請求而非直接對其提告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葛政宏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民法第184項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各當事人就其所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均應負舉證之責，故一方已有適當之證明者，相對人欲否認其主張，即不得不更舉反證（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483號判決意旨參照）。從而，原告於起訴原因已有相當之證明，被告對其主張，如抗辯其不實並提出反對之主張者，則被告對其反對之主張，亦應負證明之責，此方為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再按應證之事實雖無直接證據足資證明，但可應用經驗法則，依已明瞭之間接事實，推定其真偽。是以，證明應證事實之證據資料，並不以可直接單獨證明之直接證據為限，凡先綜合其他情狀，證明某事實，再由某事實為推理的證明應證事實，而該間接事實與應證事實之間，依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已足推認其有因果關係存在者，自非以直接證明應證事實為必要（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24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葛政宏主張魏銘毅於前開時、地，駕駛肇事車輛，因未注意車前狀況以致發生系爭事故等情，業據其提出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下稱高雄市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初步分析研判表、當事人資料表等件為證（本院卷第13至17頁），並有高雄市警察局交通大隊所提供之系爭事故卷宗附卷可稽（本院卷第41至59頁），而魏銘毅對於上情亦不爭執（本院卷第84頁），是此部分之事實應可認定。然葛政宏主張系爭鐵捲門因系爭事故受損，且因系爭房屋之冷氣管線係裝設於系爭鐵捲門上，為維修遭毀損之系爭鐵捲門，須連裝設於其上之冷氣管線一併更換，合計支出維修費用21,250元等節，則為魏銘毅否認，並以前詞置辯，依前開說明，葛政宏自應就此負舉證之責。參酌葛政宏所提系爭鐵捲門於系爭事故發生前之照片，可見系爭鐵捲門於系爭事故發生前均可平整對齊地面，亦無任何前後位移產生，此有該照片在卷可參（本院卷第265頁），復參酌系爭事故卷宗所檢附系爭事故發生時之系爭鐵捲門之照片（本院卷第58頁），明顯可見系爭鐵捲門有往系爭房屋內之方向位移，且無法平整對齊地面，足見於系爭事故發生時系爭鐵捲門確有受損。另參以魏銘毅對於系爭事故發生時，系爭車輛因魏銘毅之碰撞致往前再碰撞系爭鐵捲門等事實（即系爭事故），亦表明不爭執（本院卷第84頁），並有現場監視器翻拍照片在卷可查（本院卷第165至166頁），則依一般社會通念及物理慣性，物品遭受碰撞後，必然會就受碰撞之處產生向後之作用力，故以系爭鐵捲門係往後產生位移之損害情狀，及系爭車輛係往前碰撞系爭鐵捲門等事實併同觀之，應認系爭鐵捲門往後位移之損壞係由系爭車輛碰撞所致。再觀諸維修系爭鐵捲門之廠商冠隆工程行所出具之估價單亦載明系爭鐵捲門受損位置係遭撞擊而無法正常啟閉等語，此有該估價單附卷可查（本院卷第179頁），益徵系爭鐵捲門係遭外力撞擊方導致損壞，從而，綜合前開事證交互推映，應認葛政宏主張系爭鐵捲門係因系爭事故而受損乙事為可採。又依冠隆工程行所陳報關於系爭鐵捲門維修過程之函文（下稱系爭函文），其上記載：「⒊維修內容：⑴白鐵門（按即系爭鐵捲門旁之鐵門，如本院卷第121頁橘色螢光筆下方所示）先行取下後，再拆除不鏽鋼白鐵門框，並且放置於地板……。⑵…，將位於不鏽鋼白鐵門左側的門柱（也稱中柱）做拆除動作……。」等語，可知冠隆工程行因維修系爭鐵捲門須先將系爭鐵捲門右側之門柱及不鏽鋼白鐵門拆除，此有系爭函文附卷可憑（本院卷第187至189頁），另依葛政宏所陳報系爭鐵捲門之照片，該不鏽鋼白鐵門上確有附著冷氣管線，此亦有該照片附卷可稽（本院卷第121頁），是葛政宏主張因維修系爭鐵捲門必須連同將冷氣管線拆除，故有重新更換之必要等語，亦屬有據。是以，葛政宏就其主張系爭鐵捲門因系爭事故受損，且因系爭房屋之冷氣管線係裝設於系爭鐵捲門上，為維修遭毀損之系爭鐵捲門，須連裝設於其上之冷氣管線一併更換等事實，已盡舉證之責，堪信屬實。而魏銘毅僅空言抗辯系爭鐵捲門維修與系爭事故無關，依前開說明，所辯自難憑採。
　㈢魏銘毅復辯稱：葛政宏應向肇事車輛之保險公司請求而非直接對其提告等語，惟按被保險人對第三人應負損失賠償責任確定時，第三人得在保險金額範圍內，依其應得之比例，直接向保險人請求給付賠償金額，保險法第94條第2項定有明文。是葛政宏是否直接請求保險人給付保險金，爰屬葛政宏之權利並非義務，魏銘毅自不得執此即謂葛政宏對其已無請求權存在。且魏銘毅與其保險公司間之保險契約係約定由何人賠償，賠償之數額為何，要屬魏銘毅與其保險公司間之契約關係，葛政宏並非該契約之當事人，其行使權利自不受該契約之拘束，是魏銘毅此部分所辯，亦難參採。從而，魏銘毅既因前揭過失致發生系爭事故，使葛政宏受有前開損害，葛政宏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魏銘毅賠償，要與首揭規定相符，自屬有據。
　㈣又按被害人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該項情形，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民法第213條第1項、第3項亦分別定有明文。惟該回復原狀之費用以必要者為限，如係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892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狀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亦有明文。查，葛政宏主張因維修系爭鐵捲門及更換裝設於系爭鐵捲門上之冷氣管線，合計支出維修費用21,250元等情，業據葛政宏提出政郁工程有限公司（下稱政郁公司）及冠隆工程行之估價單為憑（本院卷第177至179頁），以下分敘之：
　⒈冷氣管線部分：依政郁公司前開估價單，其中更換零件即銅管之費用為3,500元，工資為1,500元，營業稅則為250元，是葛政宏既以新品零件更換舊品零件，自應計算折舊。而參酌財政部所訂之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當中僅規範冷暖器之耐用年數為5至8年（本院卷第335至345頁），並無涉及管線部分。又冷暖器本身與管線差異過大，亦不宜直接比附，是本院於審酌葛政宏自承系爭冷氣管線已使用約2年之久等語（本院卷第351頁）及前開冷暖器本身之耐用年數，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之規定，酌定此部分零件於計算折舊後之數額應為2,000元，加計毋庸計算折舊之工資與營業稅部分1,750元後，葛政宏此部分可請求之數額應為3,750元（計算式：2,000元+1,500元+250元＝2,750元）。
　⒉系爭鐵捲門部分：依冠隆工程行前開估價單，系爭鐵捲門之維修費用為16,000元，而該估價單則記載：該維修總額已包含工資及材料，然因本件受損狀況特殊，拆除、復原及安裝難度較高，故無法估算工時與材料比率，無法協助細分各自之費用等語，足見系爭鐵捲門之維修縱有更換材料，亦無法區分更換材料之具體金額，是本院綜合該估價單之項目多數均為拆除、復原、安裝、更換等勞力工項，其中內部零件更換（此亦有包含部分工資）僅記載為1,500元，並衡酌葛政宏自承系爭鐵捲門自其買受系爭房屋前既已存在等語（本院卷第85頁），酌定系爭鐵捲門於計算零件折舊後之維修數額應為15,500元。　
　⒊綜上，葛政宏本件得請求之維修費用合計應為19,250元（計算式：3,750元+15,500元＝19,250元）。葛政宏逾此部分之請求，尚屬無據。
　㈤末查，本件葛政宏對於魏銘毅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本件本訴起訴狀繕本既於113年12月16日送達予魏銘毅（本院卷第27頁）為催告之意思表示，則依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之規定，本件葛政宏併請求自113年12月17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亦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葛政宏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訴，請求魏銘毅給付19,250元，及自113年12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貳、反訴部分：　
一、魏銘毅主張：葛政宏未經其同意，於受董乾弘之教唆下，違法取得其姓名及地址等個資後，再對其提起訴訟，已違反個資法，顯係敲詐勒索，侵害其權益甚鉅，其除因開庭支出車資費用235元外，並因此罹患睡眠障礙等精神疾患，支出醫療費用750元。且因葛政宏上開行為致其受有精神上痛苦，其另請求請求精神慰撫金99,015元，合計受有損害100,000‬元。為此，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反訴，並聲明：葛政宏應給付魏銘毅100,000元。
二、葛政宏則以：本件係經員警提供初步分析研判表、當事人登記聯單及當事人資料表後，才得知魏銘毅之姓名與地址，並無受董乾弘之教唆違反個資法等語置辯，並聲明：魏銘毅之反訴應予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得於下列期間向警察機關申請閱覽或提供相關資料：一、於事故現場得申請提供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二、於事故七日後得申請閱覽或提供現場圖、現場照片。三、於事故三十日後得申請提供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92條第5項授權訂定之道路交通處理辦法第13條定有明文。另關於民眾發生交通事故後，向處理之警察機關申請提供相關人住（居）所住址資料，警察機關應依當事人之申請，提供他造當事人住址等資料，並於事故現場提供該聯單時，告知當事人可依其意願自行交換其他個人資料，或另向警察機關申請，業經法務部96年6月26日法律決字第0960024304號函釋明確。復按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有特定目的，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一、法律明文規定；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個資法第19條第1項第1款及第20條第1項本文亦有明定。
　㈡經查，魏銘毅主張葛政宏有前開違反個資法侵害其權益之行為等情，業據葛政宏否認，依前開說明，此部分侵權行為事實即應由魏銘毅負舉證責任。魏銘毅固提出本院卷第35至39、99至115、129至174、180-1至180-18、197至243、251至261、273至311頁等相關文書資料（下稱系爭證據），藉此證明葛政宏前開侵權行為事實存在。惟觀諸系爭事故卷宗所附之調查紀錄表，葛政宏之胞姊即訴外人葛芸於系爭事故發生時即已通報警察機關處理，此有該調查紀錄表在卷足參（本院卷第47至48頁），則依前開規定及函釋意旨，葛政宏自得向警察機關申請本件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初步分析研判表及交通事故當事人資料。復參酌葛政宏所檢附由警察機關核發之前開當事人登記聯單、初步研判表及當事人資料表（本院卷第13至17頁），其上均已記載魏銘毅之姓名及戶籍地址等情明確，是葛政宏為提起本訴蒐集魏銘毅之姓名及住址等個資，均係依法而為，且葛政宏取得魏銘毅之個資後亦係用於提起本訴，並無逾越蒐集之目的，尚與個資法第19條第1項第1款及第20條第1項本文之規定相符，要無不法蒐集及利用魏銘毅之個資。又葛政宏取得魏銘毅之前開個資後，即依法提起本訴，縱魏銘毅對於葛政宏主張系爭鐵捲門因系爭事故受損，而需支出維修費用等節有所爭執，亦與敲詐勒索無關。至魏銘毅以系爭證據主張系爭事故並非刑事案件，董乾弘無權查詢魏銘毅個資及董乾弘於職務報告、警詢筆錄及談話紀錄表上有造假，係屬偽造準私文書等語，惟此要與葛政宏係依法申請前開載有魏銘毅個資之文書資料無關，更無從證明葛政宏係受董乾弘之教唆方不法取得魏銘毅之個資。從而，葛政宏既無魏銘毅主張係受董乾弘之教唆而違法取得魏銘毅個資侵害魏銘毅權益，及敲詐勒索魏銘毅等情存在，魏銘毅自無從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葛政宏賠償。
四、魏銘毅復聲請本院調取臺灣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4年度交字第204號卷宗，證明本件警察機關第2次製作警詢筆錄時，其並不在場。惟此與葛政宏有無違反個資法乙事並無關聯性，魏銘毅亦未具體說明此部分待證事實與本案之關聯性為何，是本院認並無調查之必要，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魏銘毅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反訴，請求葛政宏給付100,000元，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參、本判決葛政宏本訴勝訴部分，係適用小額訴訟程序所為魏銘毅敗訴之判決，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併依職權宣告魏銘毅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肆、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毋庸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伍、又本件本訴及反訴均係適用小額訴訟程序，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規定，本院併確定訴訟費用額均為1,000元。另葛政宏之本訴雖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然因葛政宏確有提起本件本訴之必要，且起訴後應徵之裁判費至少為1,000元，是本院認應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規定，酌量情形由魏銘毅全部負擔本訴之訴訟費用。
陸、結論：本件葛政宏之本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魏銘毅之反訴為無理由，均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
　　　　　　　　　鳳山簡易庭　法　官　趙　彬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對於本判決之上訴，非以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之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
　　　　　　　　　　　　　　  書記官　王居玲
附表：
		⒈冷氣管線維修費用5,250元（其中零件費用1,500元，工資3,500元，營業稅250元，證據出處：本院卷第175至177頁）。
⒉系爭鐵捲門維修費用16,000元（其中內部零件更換費用1,500元，拆裝、復原、安裝費用14,500元，證據出處：本院卷第179、187至189頁）。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鳳小字第102號

原      告  

即反訴被告  葛政宏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魏銘毅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本院於民國11

4年12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萬玖仟貳佰伍拾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

三年十二月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本訴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被告負擔，並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反訴原告之反訴駁回。

反訴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反訴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萬玖仟貳佰伍拾元

為原告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事項：

壹、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

    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與本

    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

    第259條、第26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法第260

    條第1項所稱之「相牽連」者，係指反訴之標的與本訴之標

    的間，或反訴之標的與防禦方法間，兩者在法律上或事實上

    關係密切，審判資料有共通性或牽連性者而言。舉凡本訴標

    的法律關係或作為防禦方法所主張之法律關係，與反訴標的

    之法律關係同一，或當事人兩造所主張之權利，由同一法律

    關係發生，或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與反訴標的

    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其主要部分相同，均可認為兩者間

    有牽連關係。經查，原告即反訴被告（下稱葛政宏）主張被

    告即反訴原告（下稱魏銘毅）於民國113年10月21日13時40

    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肇事車輛

    ），行至葛政宏所有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街00號建物（下

    稱系爭房屋）時，因未注意車前狀況而不慎撞擊停放在系爭

    房屋前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車輛

    ），致系爭車輛往前碰撞系爭房屋鐵捲門（下稱系爭事故）

    ，造成該鐵捲門（下稱系爭鐵捲門）損壞，支出維修費用新

    臺幣（下同）16,000元，爰提起本訴請求魏銘毅負侵權行為

    之損害賠償責任。嗣魏銘毅於114年3月18日以葛政宏係經訴

    外人即承辦系爭事故之員警董乾弘之教唆，違法取得其姓名

    與地址等個資，對其提起前開本訴，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

    下稱個資法），顯係敲詐勒索，侵害其權益甚鉅為由，當庭

    提起本件反訴，請求葛政宏負損害賠償責任（本院卷第84頁

    ）。經核，魏銘毅所提反訴與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雖屬不同

    ，然二者於法律上或事實上關係密切，審判資料及證據亦具

    有共通性、牽連性，可相互援用，應認二者間有牽連關係，

    得利用同一訴訟程序一併審理裁判。準此，魏銘毅提起此部

    分反訴於程序上自屬合法，應予准許。

貳、再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

    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

    2款定有明文，此依同法第436條之23、第436條第2項規定，

    於小額訴訟程序亦有適用。查，葛政宏本訴起訴時原聲明請

    求魏銘毅應給付葛政宏1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第7頁）

    。嗣於114年3月18日當庭以基於前開相同之侵權行為事實，

    追加冷氣管線受損之請求金額5,250元，並擴張聲明為：魏

    銘毅應給付葛政宏21,250元，及同前之遲延利息，核與前開

    法律規定相符，自應准許。　

乙、實體部分：　　

壹、本訴部分：

一、葛政宏主張：魏銘毅於113年10月21日13時40分許，駕駛肇

    事車輛，行至系爭房屋前時，因未注意車前狀況而不慎撞擊

    停放在系爭房屋前之系爭車輛，致系爭車輛往前碰撞系爭鐵

    捲門，進而發生系爭事故，造成系爭鐵捲門損壞。又因系爭

    房屋之冷氣管線係裝設於系爭鐵捲門上，為維修遭毀損之系

    爭鐵捲門，須連裝設於其上之冷氣管線一併更換，合計支出

    維修費用21,250元（金額明細如附表所示）。為此，爰依侵

    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訴，並聲明：如前開變更後之聲明

    所示。　

二、魏銘毅則以：對於系爭事故其有過失不爭執，但葛政宏並無

    提出系爭鐵捲門於發生系爭事故前後之照片，難認系爭鐵捲

    門受損維修乙情與系爭事故有關，且葛政宏應向肇事車輛之

    保險公司請求而非直接對其提告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

    葛政宏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

    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民法第184

    項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

    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

    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各當事人就其所主張有利於己

    之事實，均應負舉證之責，故一方已有適當之證明者，相對

    人欲否認其主張，即不得不更舉反證（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

    字第483號判決意旨參照）。從而，原告於起訴原因已有相

    當之證明，被告對其主張，如抗辯其不實並提出反對之主張

    者，則被告對其反對之主張，亦應負證明之責，此方為舉證

    責任分擔之原則。再按應證之事實雖無直接證據足資證明，

    但可應用經驗法則，依已明瞭之間接事實，推定其真偽。是

    以，證明應證事實之證據資料，並不以可直接單獨證明之直

    接證據為限，凡先綜合其他情狀，證明某事實，再由某事實

    為推理的證明應證事實，而該間接事實與應證事實之間，依

    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已足推認其有因果關係存在者，自非以

    直接證明應證事實為必要（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246

    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葛政宏主張魏銘毅於前開時、地，駕駛肇事車輛，因

    未注意車前狀況以致發生系爭事故等情，業據其提出高雄市

    政府警察局（下稱高雄市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

    聯單、初步分析研判表、當事人資料表等件為證（本院卷第

    13至17頁），並有高雄市警察局交通大隊所提供之系爭事故

    卷宗附卷可稽（本院卷第41至59頁），而魏銘毅對於上情亦

    不爭執（本院卷第84頁），是此部分之事實應可認定。然葛

    政宏主張系爭鐵捲門因系爭事故受損，且因系爭房屋之冷氣

    管線係裝設於系爭鐵捲門上，為維修遭毀損之系爭鐵捲門，

    須連裝設於其上之冷氣管線一併更換，合計支出維修費用21

    ,250元等節，則為魏銘毅否認，並以前詞置辯，依前開說明

    ，葛政宏自應就此負舉證之責。參酌葛政宏所提系爭鐵捲門

    於系爭事故發生前之照片，可見系爭鐵捲門於系爭事故發生

    前均可平整對齊地面，亦無任何前後位移產生，此有該照片

    在卷可參（本院卷第265頁），復參酌系爭事故卷宗所檢附

    系爭事故發生時之系爭鐵捲門之照片（本院卷第58頁），明

    顯可見系爭鐵捲門有往系爭房屋內之方向位移，且無法平整

    對齊地面，足見於系爭事故發生時系爭鐵捲門確有受損。另

    參以魏銘毅對於系爭事故發生時，系爭車輛因魏銘毅之碰撞

    致往前再碰撞系爭鐵捲門等事實（即系爭事故），亦表明不

    爭執（本院卷第84頁），並有現場監視器翻拍照片在卷可查

    （本院卷第165至166頁），則依一般社會通念及物理慣性，

    物品遭受碰撞後，必然會就受碰撞之處產生向後之作用力，

    故以系爭鐵捲門係往後產生位移之損害情狀，及系爭車輛係

    往前碰撞系爭鐵捲門等事實併同觀之，應認系爭鐵捲門往後

    位移之損壞係由系爭車輛碰撞所致。再觀諸維修系爭鐵捲門

    之廠商冠隆工程行所出具之估價單亦載明系爭鐵捲門受損位

    置係遭撞擊而無法正常啟閉等語，此有該估價單附卷可查（

    本院卷第179頁），益徵系爭鐵捲門係遭外力撞擊方導致損

    壞，從而，綜合前開事證交互推映，應認葛政宏主張系爭鐵

    捲門係因系爭事故而受損乙事為可採。又依冠隆工程行所陳

    報關於系爭鐵捲門維修過程之函文（下稱系爭函文），其上

    記載：「⒊維修內容：⑴白鐵門（按即系爭鐵捲門旁之鐵門，

    如本院卷第121頁橘色螢光筆下方所示）先行取下後，再拆

    除不鏽鋼白鐵門框，並且放置於地板……。⑵…，將位於不鏽鋼

    白鐵門左側的門柱（也稱中柱）做拆除動作……。」等語，可

    知冠隆工程行因維修系爭鐵捲門須先將系爭鐵捲門右側之門

    柱及不鏽鋼白鐵門拆除，此有系爭函文附卷可憑（本院卷第

    187至189頁），另依葛政宏所陳報系爭鐵捲門之照片，該不

    鏽鋼白鐵門上確有附著冷氣管線，此亦有該照片附卷可稽（

    本院卷第121頁），是葛政宏主張因維修系爭鐵捲門必須連

    同將冷氣管線拆除，故有重新更換之必要等語，亦屬有據。

    是以，葛政宏就其主張系爭鐵捲門因系爭事故受損，且因系

    爭房屋之冷氣管線係裝設於系爭鐵捲門上，為維修遭毀損之

    系爭鐵捲門，須連裝設於其上之冷氣管線一併更換等事實，

    已盡舉證之責，堪信屬實。而魏銘毅僅空言抗辯系爭鐵捲門

    維修與系爭事故無關，依前開說明，所辯自難憑採。

　㈢魏銘毅復辯稱：葛政宏應向肇事車輛之保險公司請求而非直

    接對其提告等語，惟按被保險人對第三人應負損失賠償責任

    確定時，第三人得在保險金額範圍內，依其應得之比例，直

    接向保險人請求給付賠償金額，保險法第94條第2項定有明

    文。是葛政宏是否直接請求保險人給付保險金，爰屬葛政宏

    之權利並非義務，魏銘毅自不得執此即謂葛政宏對其已無請

    求權存在。且魏銘毅與其保險公司間之保險契約係約定由何

    人賠償，賠償之數額為何，要屬魏銘毅與其保險公司間之契

    約關係，葛政宏並非該契約之當事人，其行使權利自不受該

    契約之拘束，是魏銘毅此部分所辯，亦難參採。從而，魏銘

    毅既因前揭過失致發生系爭事故，使葛政宏受有前開損害，

    葛政宏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魏銘毅賠償，要與首揭規

    定相符，自屬有據。

　㈣又按被害人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

    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該項情形

    ，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

    ，民法第213條第1項、第3項亦分別定有明文。惟該回復原

    狀之費用以必要者為限，如係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最

    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892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當事人

    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

    法院應審酌一切狀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民事訴訟法第

    222條第2項亦有明文。查，葛政宏主張因維修系爭鐵捲門及

    更換裝設於系爭鐵捲門上之冷氣管線，合計支出維修費用21

    ,250元等情，業據葛政宏提出政郁工程有限公司（下稱政郁

    公司）及冠隆工程行之估價單為憑（本院卷第177至179頁）

    ，以下分敘之：

　⒈冷氣管線部分：依政郁公司前開估價單，其中更換零件即銅

    管之費用為3,500元，工資為1,500元，營業稅則為250元，

    是葛政宏既以新品零件更換舊品零件，自應計算折舊。而參

    酌財政部所訂之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當中僅規範冷暖器之

    耐用年數為5至8年（本院卷第335至345頁），並無涉及管線

    部分。又冷暖器本身與管線差異過大，亦不宜直接比附，是

    本院於審酌葛政宏自承系爭冷氣管線已使用約2年之久等語

    （本院卷第351頁）及前開冷暖器本身之耐用年數，依民事

    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之規定，酌定此部分零件於計算折舊後

    之數額應為2,000元，加計毋庸計算折舊之工資與營業稅部

    分1,750元後，葛政宏此部分可請求之數額應為3,750元（計

    算式：2,000元+1,500元+250元＝2,750元）。

　⒉系爭鐵捲門部分：依冠隆工程行前開估價單，系爭鐵捲門之

    維修費用為16,000元，而該估價單則記載：該維修總額已包

    含工資及材料，然因本件受損狀況特殊，拆除、復原及安裝

    難度較高，故無法估算工時與材料比率，無法協助細分各自

    之費用等語，足見系爭鐵捲門之維修縱有更換材料，亦無法

    區分更換材料之具體金額，是本院綜合該估價單之項目多數

    均為拆除、復原、安裝、更換等勞力工項，其中內部零件更

    換（此亦有包含部分工資）僅記載為1,500元，並衡酌葛政

    宏自承系爭鐵捲門自其買受系爭房屋前既已存在等語（本院

    卷第85頁），酌定系爭鐵捲門於計算零件折舊後之維修數額

    應為15,500元。　

　⒊綜上，葛政宏本件得請求之維修費用合計應為19,250元（計

    算式：3,750元+15,500元＝19,250元）。葛政宏逾此部分之

    請求，尚屬無據。

　㈤末查，本件葛政宏對於魏銘毅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核

    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本件本訴起訴狀繕本既於113年12月1

    6日送達予魏銘毅（本院卷第27頁）為催告之意思表示，則

    依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之規定

    ，本件葛政宏併請求自113年12月17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亦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葛政宏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訴，請求魏銘

    毅給付19,250元，及自113年12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

    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貳、反訴部分：　

一、魏銘毅主張：葛政宏未經其同意，於受董乾弘之教唆下，違

    法取得其姓名及地址等個資後，再對其提起訴訟，已違反個

    資法，顯係敲詐勒索，侵害其權益甚鉅，其除因開庭支出車

    資費用235元外，並因此罹患睡眠障礙等精神疾患，支出醫

    療費用750元。且因葛政宏上開行為致其受有精神上痛苦，

    其另請求請求精神慰撫金99,015元，合計受有損害100,000‬

    元。為此，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反訴，並聲明：葛

    政宏應給付魏銘毅100,000元。

二、葛政宏則以：本件係經員警提供初步分析研判表、當事人登

    記聯單及當事人資料表後，才得知魏銘毅之姓名與地址，並

    無受董乾弘之教唆違反個資法等語置辯，並聲明：魏銘毅之

    反訴應予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

    ，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

    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

    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

    年度台上字第32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道路交通事故案

    件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得於下列期間向警察機關申請閱覽

    或提供相關資料：一、於事故現場得申請提供道路交通事故

    當事人登記聯單。二、於事故七日後得申請閱覽或提供現場

    圖、現場照片。三、於事故三十日後得申請提供道路交通事

    故初步分析研判表，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92條第5項授

    權訂定之道路交通處理辦法第13條定有明文。另關於民眾發

    生交通事故後，向處理之警察機關申請提供相關人住（居）

    所住址資料，警察機關應依當事人之申請，提供他造當事人

    住址等資料，並於事故現場提供該聯單時，告知當事人可依

    其意願自行交換其他個人資料，或另向警察機關申請，業經

    法務部96年6月26日法律決字第0960024304號函釋明確。復

    按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除第六條第一項所

    規定資料外，應有特定目的，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一、

    法律明文規定；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六條第

    一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

    個資法第19條第1項第1款及第20條第1項本文亦有明定。

　㈡經查，魏銘毅主張葛政宏有前開違反個資法侵害其權益之行

    為等情，業據葛政宏否認，依前開說明，此部分侵權行為事

    實即應由魏銘毅負舉證責任。魏銘毅固提出本院卷第35至39

    、99至115、129至174、180-1至180-18、197至243、251至2

    61、273至311頁等相關文書資料（下稱系爭證據），藉此證

    明葛政宏前開侵權行為事實存在。惟觀諸系爭事故卷宗所附

    之調查紀錄表，葛政宏之胞姊即訴外人葛芸於系爭事故發生

    時即已通報警察機關處理，此有該調查紀錄表在卷足參（本

    院卷第47至48頁），則依前開規定及函釋意旨，葛政宏自得

    向警察機關申請本件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初步分

    析研判表及交通事故當事人資料。復參酌葛政宏所檢附由警

    察機關核發之前開當事人登記聯單、初步研判表及當事人資

    料表（本院卷第13至17頁），其上均已記載魏銘毅之姓名及

    戶籍地址等情明確，是葛政宏為提起本訴蒐集魏銘毅之姓名

    及住址等個資，均係依法而為，且葛政宏取得魏銘毅之個資

    後亦係用於提起本訴，並無逾越蒐集之目的，尚與個資法第

    19條第1項第1款及第20條第1項本文之規定相符，要無不法

    蒐集及利用魏銘毅之個資。又葛政宏取得魏銘毅之前開個資

    後，即依法提起本訴，縱魏銘毅對於葛政宏主張系爭鐵捲門

    因系爭事故受損，而需支出維修費用等節有所爭執，亦與敲

    詐勒索無關。至魏銘毅以系爭證據主張系爭事故並非刑事案

    件，董乾弘無權查詢魏銘毅個資及董乾弘於職務報告、警詢

    筆錄及談話紀錄表上有造假，係屬偽造準私文書等語，惟此

    要與葛政宏係依法申請前開載有魏銘毅個資之文書資料無關

    ，更無從證明葛政宏係受董乾弘之教唆方不法取得魏銘毅之

    個資。從而，葛政宏既無魏銘毅主張係受董乾弘之教唆而違

    法取得魏銘毅個資侵害魏銘毅權益，及敲詐勒索魏銘毅等情

    存在，魏銘毅自無從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葛政宏賠償

    。

四、魏銘毅復聲請本院調取臺灣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

    庭114年度交字第204號卷宗，證明本件警察機關第2次製作

    警詢筆錄時，其並不在場。惟此與葛政宏有無違反個資法乙

    事並無關聯性，魏銘毅亦未具體說明此部分待證事實與本案

    之關聯性為何，是本院認並無調查之必要，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魏銘毅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反訴，請求葛政

    宏給付100,000元，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參、本判決葛政宏本訴勝訴部分，係適用小額訴訟程序所為魏銘

    毅敗訴之判決，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規定，依職權

    宣告假執行，併依職權宣告魏銘毅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肆、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

    ，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毋庸一一論述

    ，併此敘明。

伍、又本件本訴及反訴均係適用小額訴訟程序，依民事訴訟法第

    436條之19第1項規定，本院併確定訴訟費用額均為1,000元

    。另葛政宏之本訴雖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然因葛政宏

    確有提起本件本訴之必要，且起訴後應徵之裁判費至少為1,

    000元，是本院認應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規定，酌量情形由

    魏銘毅全部負擔本訴之訴訟費用。

陸、結論：本件葛政宏之本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魏銘

    毅之反訴為無理由，均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

　　　　　　　　　鳳山簡易庭　法　官　趙　彬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對於本判決之上訴，非以違背法

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

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

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之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

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

　　　　　　　　　　　　　　  書記官　王居玲

附表：

⒈冷氣管線維修費用5,250元（其中零件費用1,500元，工資3,500元，營業稅250元，證據出處：本院卷第175至177頁）。 ⒉系爭鐵捲門維修費用16,000元（其中內部零件更換費用1,500元，拆裝、復原、安裝費用14,500元，證據出處：本院卷第179、187至189頁）。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鳳小字第102號
原      告  
即反訴被告  葛政宏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魏銘毅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萬玖仟貳佰伍拾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本訴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被告負擔，並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反訴原告之反訴駁回。
反訴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反訴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萬玖仟貳佰伍拾元為原告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事項：
壹、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59條、第26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法第260條第1項所稱之「相牽連」者，係指反訴之標的與本訴之標的間，或反訴之標的與防禦方法間，兩者在法律上或事實上關係密切，審判資料有共通性或牽連性者而言。舉凡本訴標的法律關係或作為防禦方法所主張之法律關係，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同一，或當事人兩造所主張之權利，由同一法律關係發生，或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其主要部分相同，均可認為兩者間有牽連關係。經查，原告即反訴被告（下稱葛政宏）主張被告即反訴原告（下稱魏銘毅）於民國113年10月21日13時4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肇事車輛），行至葛政宏所有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街00號建物（下稱系爭房屋）時，因未注意車前狀況而不慎撞擊停放在系爭房屋前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車輛），致系爭車輛往前碰撞系爭房屋鐵捲門（下稱系爭事故），造成該鐵捲門（下稱系爭鐵捲門）損壞，支出維修費用新臺幣（下同）16,000元，爰提起本訴請求魏銘毅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嗣魏銘毅於114年3月18日以葛政宏係經訴外人即承辦系爭事故之員警董乾弘之教唆，違法取得其姓名與地址等個資，對其提起前開本訴，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下稱個資法），顯係敲詐勒索，侵害其權益甚鉅為由，當庭提起本件反訴，請求葛政宏負損害賠償責任（本院卷第84頁）。經核，魏銘毅所提反訴與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雖屬不同，然二者於法律上或事實上關係密切，審判資料及證據亦具有共通性、牽連性，可相互援用，應認二者間有牽連關係，得利用同一訴訟程序一併審理裁判。準此，魏銘毅提起此部分反訴於程序上自屬合法，應予准許。
貳、再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此依同法第436條之23、第436條第2項規定，於小額訴訟程序亦有適用。查，葛政宏本訴起訴時原聲明請求魏銘毅應給付葛政宏1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第7頁）。嗣於114年3月18日當庭以基於前開相同之侵權行為事實，追加冷氣管線受損之請求金額5,250元，並擴張聲明為：魏銘毅應給付葛政宏21,250元，及同前之遲延利息，核與前開法律規定相符，自應准許。　
乙、實體部分：　　
壹、本訴部分：
一、葛政宏主張：魏銘毅於113年10月21日13時40分許，駕駛肇事車輛，行至系爭房屋前時，因未注意車前狀況而不慎撞擊停放在系爭房屋前之系爭車輛，致系爭車輛往前碰撞系爭鐵捲門，進而發生系爭事故，造成系爭鐵捲門損壞。又因系爭房屋之冷氣管線係裝設於系爭鐵捲門上，為維修遭毀損之系爭鐵捲門，須連裝設於其上之冷氣管線一併更換，合計支出維修費用21,250元（金額明細如附表所示）。為此，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訴，並聲明：如前開變更後之聲明所示。　
二、魏銘毅則以：對於系爭事故其有過失不爭執，但葛政宏並無提出系爭鐵捲門於發生系爭事故前後之照片，難認系爭鐵捲門受損維修乙情與系爭事故有關，且葛政宏應向肇事車輛之保險公司請求而非直接對其提告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葛政宏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民法第184項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各當事人就其所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均應負舉證之責，故一方已有適當之證明者，相對人欲否認其主張，即不得不更舉反證（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483號判決意旨參照）。從而，原告於起訴原因已有相當之證明，被告對其主張，如抗辯其不實並提出反對之主張者，則被告對其反對之主張，亦應負證明之責，此方為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再按應證之事實雖無直接證據足資證明，但可應用經驗法則，依已明瞭之間接事實，推定其真偽。是以，證明應證事實之證據資料，並不以可直接單獨證明之直接證據為限，凡先綜合其他情狀，證明某事實，再由某事實為推理的證明應證事實，而該間接事實與應證事實之間，依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已足推認其有因果關係存在者，自非以直接證明應證事實為必要（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24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葛政宏主張魏銘毅於前開時、地，駕駛肇事車輛，因未注意車前狀況以致發生系爭事故等情，業據其提出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下稱高雄市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初步分析研判表、當事人資料表等件為證（本院卷第13至17頁），並有高雄市警察局交通大隊所提供之系爭事故卷宗附卷可稽（本院卷第41至59頁），而魏銘毅對於上情亦不爭執（本院卷第84頁），是此部分之事實應可認定。然葛政宏主張系爭鐵捲門因系爭事故受損，且因系爭房屋之冷氣管線係裝設於系爭鐵捲門上，為維修遭毀損之系爭鐵捲門，須連裝設於其上之冷氣管線一併更換，合計支出維修費用21,250元等節，則為魏銘毅否認，並以前詞置辯，依前開說明，葛政宏自應就此負舉證之責。參酌葛政宏所提系爭鐵捲門於系爭事故發生前之照片，可見系爭鐵捲門於系爭事故發生前均可平整對齊地面，亦無任何前後位移產生，此有該照片在卷可參（本院卷第265頁），復參酌系爭事故卷宗所檢附系爭事故發生時之系爭鐵捲門之照片（本院卷第58頁），明顯可見系爭鐵捲門有往系爭房屋內之方向位移，且無法平整對齊地面，足見於系爭事故發生時系爭鐵捲門確有受損。另參以魏銘毅對於系爭事故發生時，系爭車輛因魏銘毅之碰撞致往前再碰撞系爭鐵捲門等事實（即系爭事故），亦表明不爭執（本院卷第84頁），並有現場監視器翻拍照片在卷可查（本院卷第165至166頁），則依一般社會通念及物理慣性，物品遭受碰撞後，必然會就受碰撞之處產生向後之作用力，故以系爭鐵捲門係往後產生位移之損害情狀，及系爭車輛係往前碰撞系爭鐵捲門等事實併同觀之，應認系爭鐵捲門往後位移之損壞係由系爭車輛碰撞所致。再觀諸維修系爭鐵捲門之廠商冠隆工程行所出具之估價單亦載明系爭鐵捲門受損位置係遭撞擊而無法正常啟閉等語，此有該估價單附卷可查（本院卷第179頁），益徵系爭鐵捲門係遭外力撞擊方導致損壞，從而，綜合前開事證交互推映，應認葛政宏主張系爭鐵捲門係因系爭事故而受損乙事為可採。又依冠隆工程行所陳報關於系爭鐵捲門維修過程之函文（下稱系爭函文），其上記載：「⒊維修內容：⑴白鐵門（按即系爭鐵捲門旁之鐵門，如本院卷第121頁橘色螢光筆下方所示）先行取下後，再拆除不鏽鋼白鐵門框，並且放置於地板……。⑵…，將位於不鏽鋼白鐵門左側的門柱（也稱中柱）做拆除動作……。」等語，可知冠隆工程行因維修系爭鐵捲門須先將系爭鐵捲門右側之門柱及不鏽鋼白鐵門拆除，此有系爭函文附卷可憑（本院卷第187至189頁），另依葛政宏所陳報系爭鐵捲門之照片，該不鏽鋼白鐵門上確有附著冷氣管線，此亦有該照片附卷可稽（本院卷第121頁），是葛政宏主張因維修系爭鐵捲門必須連同將冷氣管線拆除，故有重新更換之必要等語，亦屬有據。是以，葛政宏就其主張系爭鐵捲門因系爭事故受損，且因系爭房屋之冷氣管線係裝設於系爭鐵捲門上，為維修遭毀損之系爭鐵捲門，須連裝設於其上之冷氣管線一併更換等事實，已盡舉證之責，堪信屬實。而魏銘毅僅空言抗辯系爭鐵捲門維修與系爭事故無關，依前開說明，所辯自難憑採。
　㈢魏銘毅復辯稱：葛政宏應向肇事車輛之保險公司請求而非直接對其提告等語，惟按被保險人對第三人應負損失賠償責任確定時，第三人得在保險金額範圍內，依其應得之比例，直接向保險人請求給付賠償金額，保險法第94條第2項定有明文。是葛政宏是否直接請求保險人給付保險金，爰屬葛政宏之權利並非義務，魏銘毅自不得執此即謂葛政宏對其已無請求權存在。且魏銘毅與其保險公司間之保險契約係約定由何人賠償，賠償之數額為何，要屬魏銘毅與其保險公司間之契約關係，葛政宏並非該契約之當事人，其行使權利自不受該契約之拘束，是魏銘毅此部分所辯，亦難參採。從而，魏銘毅既因前揭過失致發生系爭事故，使葛政宏受有前開損害，葛政宏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魏銘毅賠償，要與首揭規定相符，自屬有據。
　㈣又按被害人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該項情形，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民法第213條第1項、第3項亦分別定有明文。惟該回復原狀之費用以必要者為限，如係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892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狀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亦有明文。查，葛政宏主張因維修系爭鐵捲門及更換裝設於系爭鐵捲門上之冷氣管線，合計支出維修費用21,250元等情，業據葛政宏提出政郁工程有限公司（下稱政郁公司）及冠隆工程行之估價單為憑（本院卷第177至179頁），以下分敘之：
　⒈冷氣管線部分：依政郁公司前開估價單，其中更換零件即銅管之費用為3,500元，工資為1,500元，營業稅則為250元，是葛政宏既以新品零件更換舊品零件，自應計算折舊。而參酌財政部所訂之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當中僅規範冷暖器之耐用年數為5至8年（本院卷第335至345頁），並無涉及管線部分。又冷暖器本身與管線差異過大，亦不宜直接比附，是本院於審酌葛政宏自承系爭冷氣管線已使用約2年之久等語（本院卷第351頁）及前開冷暖器本身之耐用年數，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之規定，酌定此部分零件於計算折舊後之數額應為2,000元，加計毋庸計算折舊之工資與營業稅部分1,750元後，葛政宏此部分可請求之數額應為3,750元（計算式：2,000元+1,500元+250元＝2,750元）。
　⒉系爭鐵捲門部分：依冠隆工程行前開估價單，系爭鐵捲門之維修費用為16,000元，而該估價單則記載：該維修總額已包含工資及材料，然因本件受損狀況特殊，拆除、復原及安裝難度較高，故無法估算工時與材料比率，無法協助細分各自之費用等語，足見系爭鐵捲門之維修縱有更換材料，亦無法區分更換材料之具體金額，是本院綜合該估價單之項目多數均為拆除、復原、安裝、更換等勞力工項，其中內部零件更換（此亦有包含部分工資）僅記載為1,500元，並衡酌葛政宏自承系爭鐵捲門自其買受系爭房屋前既已存在等語（本院卷第85頁），酌定系爭鐵捲門於計算零件折舊後之維修數額應為15,500元。　
　⒊綜上，葛政宏本件得請求之維修費用合計應為19,250元（計算式：3,750元+15,500元＝19,250元）。葛政宏逾此部分之請求，尚屬無據。
　㈤末查，本件葛政宏對於魏銘毅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本件本訴起訴狀繕本既於113年12月16日送達予魏銘毅（本院卷第27頁）為催告之意思表示，則依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之規定，本件葛政宏併請求自113年12月17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亦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葛政宏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訴，請求魏銘毅給付19,250元，及自113年12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貳、反訴部分：　
一、魏銘毅主張：葛政宏未經其同意，於受董乾弘之教唆下，違法取得其姓名及地址等個資後，再對其提起訴訟，已違反個資法，顯係敲詐勒索，侵害其權益甚鉅，其除因開庭支出車資費用235元外，並因此罹患睡眠障礙等精神疾患，支出醫療費用750元。且因葛政宏上開行為致其受有精神上痛苦，其另請求請求精神慰撫金99,015元，合計受有損害100,000‬元。為此，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反訴，並聲明：葛政宏應給付魏銘毅100,000元。
二、葛政宏則以：本件係經員警提供初步分析研判表、當事人登記聯單及當事人資料表後，才得知魏銘毅之姓名與地址，並無受董乾弘之教唆違反個資法等語置辯，並聲明：魏銘毅之反訴應予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得於下列期間向警察機關申請閱覽或提供相關資料：一、於事故現場得申請提供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二、於事故七日後得申請閱覽或提供現場圖、現場照片。三、於事故三十日後得申請提供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92條第5項授權訂定之道路交通處理辦法第13條定有明文。另關於民眾發生交通事故後，向處理之警察機關申請提供相關人住（居）所住址資料，警察機關應依當事人之申請，提供他造當事人住址等資料，並於事故現場提供該聯單時，告知當事人可依其意願自行交換其他個人資料，或另向警察機關申請，業經法務部96年6月26日法律決字第0960024304號函釋明確。復按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有特定目的，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一、法律明文規定；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個資法第19條第1項第1款及第20條第1項本文亦有明定。
　㈡經查，魏銘毅主張葛政宏有前開違反個資法侵害其權益之行為等情，業據葛政宏否認，依前開說明，此部分侵權行為事實即應由魏銘毅負舉證責任。魏銘毅固提出本院卷第35至39、99至115、129至174、180-1至180-18、197至243、251至261、273至311頁等相關文書資料（下稱系爭證據），藉此證明葛政宏前開侵權行為事實存在。惟觀諸系爭事故卷宗所附之調查紀錄表，葛政宏之胞姊即訴外人葛芸於系爭事故發生時即已通報警察機關處理，此有該調查紀錄表在卷足參（本院卷第47至48頁），則依前開規定及函釋意旨，葛政宏自得向警察機關申請本件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初步分析研判表及交通事故當事人資料。復參酌葛政宏所檢附由警察機關核發之前開當事人登記聯單、初步研判表及當事人資料表（本院卷第13至17頁），其上均已記載魏銘毅之姓名及戶籍地址等情明確，是葛政宏為提起本訴蒐集魏銘毅之姓名及住址等個資，均係依法而為，且葛政宏取得魏銘毅之個資後亦係用於提起本訴，並無逾越蒐集之目的，尚與個資法第19條第1項第1款及第20條第1項本文之規定相符，要無不法蒐集及利用魏銘毅之個資。又葛政宏取得魏銘毅之前開個資後，即依法提起本訴，縱魏銘毅對於葛政宏主張系爭鐵捲門因系爭事故受損，而需支出維修費用等節有所爭執，亦與敲詐勒索無關。至魏銘毅以系爭證據主張系爭事故並非刑事案件，董乾弘無權查詢魏銘毅個資及董乾弘於職務報告、警詢筆錄及談話紀錄表上有造假，係屬偽造準私文書等語，惟此要與葛政宏係依法申請前開載有魏銘毅個資之文書資料無關，更無從證明葛政宏係受董乾弘之教唆方不法取得魏銘毅之個資。從而，葛政宏既無魏銘毅主張係受董乾弘之教唆而違法取得魏銘毅個資侵害魏銘毅權益，及敲詐勒索魏銘毅等情存在，魏銘毅自無從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葛政宏賠償。
四、魏銘毅復聲請本院調取臺灣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4年度交字第204號卷宗，證明本件警察機關第2次製作警詢筆錄時，其並不在場。惟此與葛政宏有無違反個資法乙事並無關聯性，魏銘毅亦未具體說明此部分待證事實與本案之關聯性為何，是本院認並無調查之必要，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魏銘毅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反訴，請求葛政宏給付100,000元，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參、本判決葛政宏本訴勝訴部分，係適用小額訴訟程序所為魏銘毅敗訴之判決，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併依職權宣告魏銘毅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肆、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毋庸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伍、又本件本訴及反訴均係適用小額訴訟程序，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規定，本院併確定訴訟費用額均為1,000元。另葛政宏之本訴雖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然因葛政宏確有提起本件本訴之必要，且起訴後應徵之裁判費至少為1,000元，是本院認應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規定，酌量情形由魏銘毅全部負擔本訴之訴訟費用。
陸、結論：本件葛政宏之本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魏銘毅之反訴為無理由，均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
　　　　　　　　　鳳山簡易庭　法　官　趙　彬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對於本判決之上訴，非以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之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
　　　　　　　　　　　　　　  書記官　王居玲
附表：
		⒈冷氣管線維修費用5,250元（其中零件費用1,500元，工資3,500元，營業稅250元，證據出處：本院卷第175至177頁）。
⒉系爭鐵捲門維修費用16,000元（其中內部零件更換費用1,500元，拆裝、復原、安裝費用14,500元，證據出處：本院卷第179、187至189頁）。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鳳小字第102號

原      告  

即反訴被告  葛政宏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魏銘毅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萬玖仟貳佰伍拾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本訴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被告負擔，並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反訴原告之反訴駁回。

反訴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反訴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萬玖仟貳佰伍拾元為原告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事項：

壹、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59條、第26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法第260條第1項所稱之「相牽連」者，係指反訴之標的與本訴之標的間，或反訴之標的與防禦方法間，兩者在法律上或事實上關係密切，審判資料有共通性或牽連性者而言。舉凡本訴標的法律關係或作為防禦方法所主張之法律關係，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同一，或當事人兩造所主張之權利，由同一法律關係發生，或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其主要部分相同，均可認為兩者間有牽連關係。經查，原告即反訴被告（下稱葛政宏）主張被告即反訴原告（下稱魏銘毅）於民國113年10月21日13時4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肇事車輛），行至葛政宏所有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街00號建物（下稱系爭房屋）時，因未注意車前狀況而不慎撞擊停放在系爭房屋前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車輛），致系爭車輛往前碰撞系爭房屋鐵捲門（下稱系爭事故），造成該鐵捲門（下稱系爭鐵捲門）損壞，支出維修費用新臺幣（下同）16,000元，爰提起本訴請求魏銘毅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嗣魏銘毅於114年3月18日以葛政宏係經訴外人即承辦系爭事故之員警董乾弘之教唆，違法取得其姓名與地址等個資，對其提起前開本訴，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下稱個資法），顯係敲詐勒索，侵害其權益甚鉅為由，當庭提起本件反訴，請求葛政宏負損害賠償責任（本院卷第84頁）。經核，魏銘毅所提反訴與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雖屬不同，然二者於法律上或事實上關係密切，審判資料及證據亦具有共通性、牽連性，可相互援用，應認二者間有牽連關係，得利用同一訴訟程序一併審理裁判。準此，魏銘毅提起此部分反訴於程序上自屬合法，應予准許。

貳、再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此依同法第436條之23、第436條第2項規定，於小額訴訟程序亦有適用。查，葛政宏本訴起訴時原聲明請求魏銘毅應給付葛政宏1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第7頁）。嗣於114年3月18日當庭以基於前開相同之侵權行為事實，追加冷氣管線受損之請求金額5,250元，並擴張聲明為：魏銘毅應給付葛政宏21,250元，及同前之遲延利息，核與前開法律規定相符，自應准許。　

乙、實體部分：　　

壹、本訴部分：

一、葛政宏主張：魏銘毅於113年10月21日13時40分許，駕駛肇事車輛，行至系爭房屋前時，因未注意車前狀況而不慎撞擊停放在系爭房屋前之系爭車輛，致系爭車輛往前碰撞系爭鐵捲門，進而發生系爭事故，造成系爭鐵捲門損壞。又因系爭房屋之冷氣管線係裝設於系爭鐵捲門上，為維修遭毀損之系爭鐵捲門，須連裝設於其上之冷氣管線一併更換，合計支出維修費用21,250元（金額明細如附表所示）。為此，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訴，並聲明：如前開變更後之聲明所示。　

二、魏銘毅則以：對於系爭事故其有過失不爭執，但葛政宏並無提出系爭鐵捲門於發生系爭事故前後之照片，難認系爭鐵捲門受損維修乙情與系爭事故有關，且葛政宏應向肇事車輛之保險公司請求而非直接對其提告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葛政宏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民法第184項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各當事人就其所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均應負舉證之責，故一方已有適當之證明者，相對人欲否認其主張，即不得不更舉反證（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483號判決意旨參照）。從而，原告於起訴原因已有相當之證明，被告對其主張，如抗辯其不實並提出反對之主張者，則被告對其反對之主張，亦應負證明之責，此方為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再按應證之事實雖無直接證據足資證明，但可應用經驗法則，依已明瞭之間接事實，推定其真偽。是以，證明應證事實之證據資料，並不以可直接單獨證明之直接證據為限，凡先綜合其他情狀，證明某事實，再由某事實為推理的證明應證事實，而該間接事實與應證事實之間，依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已足推認其有因果關係存在者，自非以直接證明應證事實為必要（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24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葛政宏主張魏銘毅於前開時、地，駕駛肇事車輛，因未注意車前狀況以致發生系爭事故等情，業據其提出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下稱高雄市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初步分析研判表、當事人資料表等件為證（本院卷第13至17頁），並有高雄市警察局交通大隊所提供之系爭事故卷宗附卷可稽（本院卷第41至59頁），而魏銘毅對於上情亦不爭執（本院卷第84頁），是此部分之事實應可認定。然葛政宏主張系爭鐵捲門因系爭事故受損，且因系爭房屋之冷氣管線係裝設於系爭鐵捲門上，為維修遭毀損之系爭鐵捲門，須連裝設於其上之冷氣管線一併更換，合計支出維修費用21,250元等節，則為魏銘毅否認，並以前詞置辯，依前開說明，葛政宏自應就此負舉證之責。參酌葛政宏所提系爭鐵捲門於系爭事故發生前之照片，可見系爭鐵捲門於系爭事故發生前均可平整對齊地面，亦無任何前後位移產生，此有該照片在卷可參（本院卷第265頁），復參酌系爭事故卷宗所檢附系爭事故發生時之系爭鐵捲門之照片（本院卷第58頁），明顯可見系爭鐵捲門有往系爭房屋內之方向位移，且無法平整對齊地面，足見於系爭事故發生時系爭鐵捲門確有受損。另參以魏銘毅對於系爭事故發生時，系爭車輛因魏銘毅之碰撞致往前再碰撞系爭鐵捲門等事實（即系爭事故），亦表明不爭執（本院卷第84頁），並有現場監視器翻拍照片在卷可查（本院卷第165至166頁），則依一般社會通念及物理慣性，物品遭受碰撞後，必然會就受碰撞之處產生向後之作用力，故以系爭鐵捲門係往後產生位移之損害情狀，及系爭車輛係往前碰撞系爭鐵捲門等事實併同觀之，應認系爭鐵捲門往後位移之損壞係由系爭車輛碰撞所致。再觀諸維修系爭鐵捲門之廠商冠隆工程行所出具之估價單亦載明系爭鐵捲門受損位置係遭撞擊而無法正常啟閉等語，此有該估價單附卷可查（本院卷第179頁），益徵系爭鐵捲門係遭外力撞擊方導致損壞，從而，綜合前開事證交互推映，應認葛政宏主張系爭鐵捲門係因系爭事故而受損乙事為可採。又依冠隆工程行所陳報關於系爭鐵捲門維修過程之函文（下稱系爭函文），其上記載：「⒊維修內容：⑴白鐵門（按即系爭鐵捲門旁之鐵門，如本院卷第121頁橘色螢光筆下方所示）先行取下後，再拆除不鏽鋼白鐵門框，並且放置於地板……。⑵…，將位於不鏽鋼白鐵門左側的門柱（也稱中柱）做拆除動作……。」等語，可知冠隆工程行因維修系爭鐵捲門須先將系爭鐵捲門右側之門柱及不鏽鋼白鐵門拆除，此有系爭函文附卷可憑（本院卷第187至189頁），另依葛政宏所陳報系爭鐵捲門之照片，該不鏽鋼白鐵門上確有附著冷氣管線，此亦有該照片附卷可稽（本院卷第121頁），是葛政宏主張因維修系爭鐵捲門必須連同將冷氣管線拆除，故有重新更換之必要等語，亦屬有據。是以，葛政宏就其主張系爭鐵捲門因系爭事故受損，且因系爭房屋之冷氣管線係裝設於系爭鐵捲門上，為維修遭毀損之系爭鐵捲門，須連裝設於其上之冷氣管線一併更換等事實，已盡舉證之責，堪信屬實。而魏銘毅僅空言抗辯系爭鐵捲門維修與系爭事故無關，依前開說明，所辯自難憑採。

　㈢魏銘毅復辯稱：葛政宏應向肇事車輛之保險公司請求而非直接對其提告等語，惟按被保險人對第三人應負損失賠償責任確定時，第三人得在保險金額範圍內，依其應得之比例，直接向保險人請求給付賠償金額，保險法第94條第2項定有明文。是葛政宏是否直接請求保險人給付保險金，爰屬葛政宏之權利並非義務，魏銘毅自不得執此即謂葛政宏對其已無請求權存在。且魏銘毅與其保險公司間之保險契約係約定由何人賠償，賠償之數額為何，要屬魏銘毅與其保險公司間之契約關係，葛政宏並非該契約之當事人，其行使權利自不受該契約之拘束，是魏銘毅此部分所辯，亦難參採。從而，魏銘毅既因前揭過失致發生系爭事故，使葛政宏受有前開損害，葛政宏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魏銘毅賠償，要與首揭規定相符，自屬有據。

　㈣又按被害人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該項情形，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民法第213條第1項、第3項亦分別定有明文。惟該回復原狀之費用以必要者為限，如係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892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狀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亦有明文。查，葛政宏主張因維修系爭鐵捲門及更換裝設於系爭鐵捲門上之冷氣管線，合計支出維修費用21,250元等情，業據葛政宏提出政郁工程有限公司（下稱政郁公司）及冠隆工程行之估價單為憑（本院卷第177至179頁），以下分敘之：

　⒈冷氣管線部分：依政郁公司前開估價單，其中更換零件即銅管之費用為3,500元，工資為1,500元，營業稅則為250元，是葛政宏既以新品零件更換舊品零件，自應計算折舊。而參酌財政部所訂之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當中僅規範冷暖器之耐用年數為5至8年（本院卷第335至345頁），並無涉及管線部分。又冷暖器本身與管線差異過大，亦不宜直接比附，是本院於審酌葛政宏自承系爭冷氣管線已使用約2年之久等語（本院卷第351頁）及前開冷暖器本身之耐用年數，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之規定，酌定此部分零件於計算折舊後之數額應為2,000元，加計毋庸計算折舊之工資與營業稅部分1,750元後，葛政宏此部分可請求之數額應為3,750元（計算式：2,000元+1,500元+250元＝2,750元）。

　⒉系爭鐵捲門部分：依冠隆工程行前開估價單，系爭鐵捲門之維修費用為16,000元，而該估價單則記載：該維修總額已包含工資及材料，然因本件受損狀況特殊，拆除、復原及安裝難度較高，故無法估算工時與材料比率，無法協助細分各自之費用等語，足見系爭鐵捲門之維修縱有更換材料，亦無法區分更換材料之具體金額，是本院綜合該估價單之項目多數均為拆除、復原、安裝、更換等勞力工項，其中內部零件更換（此亦有包含部分工資）僅記載為1,500元，並衡酌葛政宏自承系爭鐵捲門自其買受系爭房屋前既已存在等語（本院卷第85頁），酌定系爭鐵捲門於計算零件折舊後之維修數額應為15,500元。　

　⒊綜上，葛政宏本件得請求之維修費用合計應為19,250元（計算式：3,750元+15,500元＝19,250元）。葛政宏逾此部分之請求，尚屬無據。

　㈤末查，本件葛政宏對於魏銘毅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本件本訴起訴狀繕本既於113年12月16日送達予魏銘毅（本院卷第27頁）為催告之意思表示，則依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之規定，本件葛政宏併請求自113年12月17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亦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葛政宏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訴，請求魏銘毅給付19,250元，及自113年12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貳、反訴部分：　

一、魏銘毅主張：葛政宏未經其同意，於受董乾弘之教唆下，違法取得其姓名及地址等個資後，再對其提起訴訟，已違反個資法，顯係敲詐勒索，侵害其權益甚鉅，其除因開庭支出車資費用235元外，並因此罹患睡眠障礙等精神疾患，支出醫療費用750元。且因葛政宏上開行為致其受有精神上痛苦，其另請求請求精神慰撫金99,015元，合計受有損害100,000‬元。為此，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反訴，並聲明：葛政宏應給付魏銘毅100,000元。

二、葛政宏則以：本件係經員警提供初步分析研判表、當事人登記聯單及當事人資料表後，才得知魏銘毅之姓名與地址，並無受董乾弘之教唆違反個資法等語置辯，並聲明：魏銘毅之反訴應予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得於下列期間向警察機關申請閱覽或提供相關資料：一、於事故現場得申請提供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二、於事故七日後得申請閱覽或提供現場圖、現場照片。三、於事故三十日後得申請提供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92條第5項授權訂定之道路交通處理辦法第13條定有明文。另關於民眾發生交通事故後，向處理之警察機關申請提供相關人住（居）所住址資料，警察機關應依當事人之申請，提供他造當事人住址等資料，並於事故現場提供該聯單時，告知當事人可依其意願自行交換其他個人資料，或另向警察機關申請，業經法務部96年6月26日法律決字第0960024304號函釋明確。復按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有特定目的，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一、法律明文規定；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個資法第19條第1項第1款及第20條第1項本文亦有明定。

　㈡經查，魏銘毅主張葛政宏有前開違反個資法侵害其權益之行為等情，業據葛政宏否認，依前開說明，此部分侵權行為事實即應由魏銘毅負舉證責任。魏銘毅固提出本院卷第35至39、99至115、129至174、180-1至180-18、197至243、251至261、273至311頁等相關文書資料（下稱系爭證據），藉此證明葛政宏前開侵權行為事實存在。惟觀諸系爭事故卷宗所附之調查紀錄表，葛政宏之胞姊即訴外人葛芸於系爭事故發生時即已通報警察機關處理，此有該調查紀錄表在卷足參（本院卷第47至48頁），則依前開規定及函釋意旨，葛政宏自得向警察機關申請本件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初步分析研判表及交通事故當事人資料。復參酌葛政宏所檢附由警察機關核發之前開當事人登記聯單、初步研判表及當事人資料表（本院卷第13至17頁），其上均已記載魏銘毅之姓名及戶籍地址等情明確，是葛政宏為提起本訴蒐集魏銘毅之姓名及住址等個資，均係依法而為，且葛政宏取得魏銘毅之個資後亦係用於提起本訴，並無逾越蒐集之目的，尚與個資法第19條第1項第1款及第20條第1項本文之規定相符，要無不法蒐集及利用魏銘毅之個資。又葛政宏取得魏銘毅之前開個資後，即依法提起本訴，縱魏銘毅對於葛政宏主張系爭鐵捲門因系爭事故受損，而需支出維修費用等節有所爭執，亦與敲詐勒索無關。至魏銘毅以系爭證據主張系爭事故並非刑事案件，董乾弘無權查詢魏銘毅個資及董乾弘於職務報告、警詢筆錄及談話紀錄表上有造假，係屬偽造準私文書等語，惟此要與葛政宏係依法申請前開載有魏銘毅個資之文書資料無關，更無從證明葛政宏係受董乾弘之教唆方不法取得魏銘毅之個資。從而，葛政宏既無魏銘毅主張係受董乾弘之教唆而違法取得魏銘毅個資侵害魏銘毅權益，及敲詐勒索魏銘毅等情存在，魏銘毅自無從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葛政宏賠償。

四、魏銘毅復聲請本院調取臺灣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4年度交字第204號卷宗，證明本件警察機關第2次製作警詢筆錄時，其並不在場。惟此與葛政宏有無違反個資法乙事並無關聯性，魏銘毅亦未具體說明此部分待證事實與本案之關聯性為何，是本院認並無調查之必要，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魏銘毅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反訴，請求葛政宏給付100,000元，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參、本判決葛政宏本訴勝訴部分，係適用小額訴訟程序所為魏銘毅敗訴之判決，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併依職權宣告魏銘毅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肆、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毋庸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伍、又本件本訴及反訴均係適用小額訴訟程序，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規定，本院併確定訴訟費用額均為1,000元。另葛政宏之本訴雖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然因葛政宏確有提起本件本訴之必要，且起訴後應徵之裁判費至少為1,000元，是本院認應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規定，酌量情形由魏銘毅全部負擔本訴之訴訟費用。

陸、結論：本件葛政宏之本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魏銘毅之反訴為無理由，均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

　　　　　　　　　鳳山簡易庭　法　官　趙　彬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對於本判決之上訴，非以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之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

　　　　　　　　　　　　　　  書記官　王居玲

附表：

⒈冷氣管線維修費用5,250元（其中零件費用1,500元，工資3,500元，營業稅250元，證據出處：本院卷第175至177頁）。 ⒉系爭鐵捲門維修費用16,000元（其中內部零件更換費用1,500元，拆裝、復原、安裝費用14,500元，證據出處：本院卷第179、187至189頁）。　 

　　　　　　　　



